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泰北地區華文學校獎助學金辦法

一、目的

為促進中、泰兩國民間文教交流，擬由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泰達電子」）於泰北地區華文學校設立此獎助學金辦法。

二、獎勵宗旨和原則

鼓勵泰北地區前國軍後裔或難胞子女勤奮向學、充實知識、學習華文及中國史地相關知識，使得以奠定升學基礎，以儲備國家社會之人才，並傳承優良中華文化。

三、獎勵方式

1. 對象：泰北地區之華文中等學校，符合遴選條件的優秀在學學生。

2. 名額：每學年一次，每年共頒發獎助學金200名。

3. 金額：每名獎學金泰幣2,000銖。

4. 獎狀：每名獎狀一只，以茲鼓勵。

四、遴選條件

1. 勤奮好學，學習成績優秀之清寒學生。

2. 遵守法紀，品行端正，具有團結合作精神者。

3. 申請之學年學業成績平均七十五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。

4. 未受領公費或其他獎學金者。

以上四項均需符合，始得申請此獎學金。

五、申請辦法

1. 本辦法公布於泰北地區華文學校，由學生本人填寫「泰達電子獎助學金」申請書（如附件一），並提交清寒證明及由校方出具之成績單（含泰文學校成績單，反映有關學習、操行成績），或其他特殊表現的資料以茲證明。

2. 申請時間：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。

六、審核辦法

1. 由泰北當地各華文學校主管教學工作的校長（主任），負責敦聘該校各學科教師及相關人員進行初審，並於每年四月初將該校推薦受獎名單列冊，隨同申請學生之申請表記所應附的證明文件送交「泰達電子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」。

2. 「泰達電子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」由泰達電子（泰達廠）之代表組成，進行本獎助學金之複審作業。

3. 受獎名單於每年六月份正式公布，訂於泰北之清邁、清萊地區舉行正式頒獎儀式，由泰達電子頒發獎助學金及榮譽證書予所有受獎學生。

4. 本獎助學金受泰達電子監督，每年依執行成果評估捐贈獎學金之學校、受獎資格、名額及金額，並得由泰達電子視需要隨時修訂。

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修訂日期：2011/07/11
附件一

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泰北地區華文學校獎助學金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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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華文學校及泰文學校學科暨操行成績（請附影本資料）：

	特殊表現或成就（請附相關資料）：

	說明家庭收入來源及經濟狀況（請附清寒證明正本，並由各校初審單位審核）：

	整體表現（由各校初審單位填寫）：

	審核意見（由評審委員會填寫）：
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西元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